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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暨重大关联交易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2016 年 6 月 21 日，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獐子岛”或“公司”）披

露《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司与控股股东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以

下简称“投资发展中心”）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同意将公司拥有和控制的皮口土地、

码头资产、大连长山群岛客运有限公司 100%股权、大连长山群岛旅游有限公司 100%股

权和獐子岛集团大连海鲜酒店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投资发展中心，转让价格按评

估值确定为 19,315.90 万元；同时，公司收回对上述标的公司的债权净额。本事项已经

2016 年 7 月 8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资产转让协议》约定，投资发展中心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即 2016 年 8 月 7 日前）支付全部转让价款；如未能按约定支付全部转让价款，

自超过期限 30 日之日（即 2016 年 9 月 6 日）起，投资发展中心应根据资产价值，按日

千分之一向公司支付违约金，逾期 90 天，视投资发展中心违约，公司有权解除本协议，

投资发展中心支付违约金 3000 万元给公司。 

二、目前进展情况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投资发展中心支付的转让价款，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9 日收到投

资发展中心《关于支付资产转让价款的承诺》：投资发展中心保证在 9 月 6 日前支付转

让价款。该承诺的主要内容为： 

1、尚未支付的原因：投资发展中心于 8 月 9 日收到上海和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吉融元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来的函，告知因吉融元通基金管理人资格备案、和岛



 

 

一号证券投资基金备案进度出现延迟，导致部分投资人内部风控及缴款程序相应顺延。

受此程序性因素影响，股份转让工作尚未完成。而依照投资发展中心与上海和襄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6.2.6 条的约定：投资发展中心同意收到此项股权转让

款后，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要求的前提下，将预留不低于人民币 2.3

亿元的额度用于收购本次股权转让各方均认可的獐子岛需剥离的资产、业务。 

2、承诺支付的时间：保证在《资产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宽限期内（9 月 6 日前）

支付资产转让款。 

3、支付保障措施：截止 6 月末投资发展中心总资产 27.3 亿元，净资产 14.4 亿元，

资产负债率 47%，持有獐子岛集团 27,793 万股股份的市值约 25 亿元，具备较为充足的

履约能力。同时，投资发展中心已与上海和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吉融元通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8 月末前收到股权转让款后亦可用于支

付上述资产转让款。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投资发展中心目前财务状况良好，并承诺采取保障措施保证在 9 月 6 日前支付转让

价款，且相关付款时间安排符合《资产转让协议》的约定，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本

次交易将继续按《资产转让协议》履行。 

公司将稳健开展相关资产的生产经营工作，确保资产保值增值；同时密切关注相关

事项进展情况、按协议保障公司利益，并及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8 月 10 日 




